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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根據一般授權   

計劃於市場上購回股份  

 

 

本公告乃由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自願刊發。  

 

二零二二年以來股份回購情況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持續於公開市場進行股

份回購。截至本公告日期：  

 

（一）累計回購股份總數為 258,859,000 股股份；  

（二）累計回購總金額約為 11.9 億港元；  

（三）累計回購股份約佔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17%；  

 

上述股份回購均根據當時有效之股東授出一般授權進行，並以本公司內部

資源撥付。  

 

購回授權項下之回購計劃  

 

本公司認為，當前公司股價水準未能充分反映公司長期價值，基於對公司長

期發展前景的判斷以及對股東利益的審慎考量，本公司將於符合法律法規

及監管要求的前提下，於授權範圍內審慎及有序推進股份回購安排。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授出的購回

授權，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計劃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度業績公告發佈後

至該購回授權屆滿即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於公開市場購回股份，回

購總金額不超過 10 億港元。  

 

上述回購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並以本公司內部資源撥付。具體回購時

間、價格區間及執行節奏，將由董事會根據市場狀況及公司資本結構管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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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審慎決定。  

 

本公司認為，在現行估值水準下實施回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股東及投資者應注意，任何股份購回將視乎市場狀況、股價水準及本公司資

本結構管理需求，由董事會酌情決定。本公司不保證任何股份購回之時間、

數量或價格。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026 年 3 月 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
生、龔平先生、黃震先生及潘東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富華先生及羅元澧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彤先生、李開復博士及曾璟璇女士。  


